
 

西安交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文件 

西交继〔2023〕4 号 

 

关于做好 2022年度成人教育学生评优工作的通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各有关部门、教学站点： 

根据《西安交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学生表彰奖励实施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西交继 [2018]47 号，以下简称表彰办法）精神，现将 2022

年度成人教育学生评优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选范围 

2022年度我院成人教育在籍学生。 

二、评选条件 

（一）按照表彰办法有关规定，结合学生日常综合表现进行

评选。具体评选条件如下： 

1.优秀学生 

（1）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自觉遵守国家法律

法规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。 

（2）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，诚实守信，处事公正，实事求是，

言行一致，文明礼貌，乐于助人。 

（3）热心社会服务，积极参加线上线下的各类集体活动。 

（4）各门课程平均成绩在全班前 30%以内，无补考课程。 

2.优秀学生干部 

（1）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自觉遵守国家法律

法规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。 



 

（2）各科成绩合格，在思想品德、学习生活中表现突出，且

在同学中威信较高。 

（3）能协助学院做好学生管理工作，积极组织并开展线上线

下各类学生活动，增强学生的归属感和认同感，工作认真主动，

具有开拓精神，热心为同学服务，并在自己负责的工作中做出显

著成绩。 

3.先进班集体 

（1）全班同学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学校的各项规章制

度，无违法违纪现象。 

（2）全班同学积极向上，认真参加各种政治学习和各项教育

活动，出勤率在 80%以上。 

（3）班级学风严谨，考风良好，全年各科成绩良好的学生占 

70%以上。 

（4）同学之间团结友爱，彼此尊重，互相帮助，关系融洽，

班级富有凝聚力，传递社会正能量。 

（二）根据表彰办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能参加先

进个人评选： 

1.违法违纪受到学校、本人所在单位及教学站点纪律处分； 

2.不能按时完成学院交办的各项任务； 

3.严重损坏教学、实验设备、图书资料等公共设施及财物； 

4.无正当理由欠缴学费。 

三、评选程序及时间安排 

1.各教学站点按照学院成人教育中心提供的 2022年度学习成

绩进行初评、初审，并进行公示。公示无异议后，于 3 月 24 日前

报成人教育中心。 

2.成人教育中心复审通过后，于 3 月 28 日前报学保中心。 



 

3.学保中心于 3月 31 日前完成汇总审核，经学院学生工作指

导小组审查后，提请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定。 

4.学院对获评个人、班集体进行表彰。 

四、评选要求 

凡申请参加评选先进的学生按要求如实填写表格，并按规定

时间上报材料。不按规定时间上交材料的学生，按自动放弃对待。 

各有关部门、教学站点要按照上述要求，做好 2022 年度评选

的各项具体工作，确保本次评优工作顺利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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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院领导。 

   西安交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办公室    2023 年 3月 15日 
 

 


